
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修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的独立意见 

 

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)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

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>

的议案》,经审阅上述议案内容及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文件，我们作为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依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》之安排，公司董事会对第二期员

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部分内容进行修订，修订条款更能彰显公司员工对于公司发

展的强烈信心，切实实现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结合。 

2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修订符合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制度规范，审议程序合

法合规，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亦不存在摊派、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公司持股计划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内容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徐光华、沈厚才、王全胜 

 

2015 年 8 月 9 日 


